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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报告开篇和事故性质认定

（一）报告开篇

2023年5月1日8时59分许，位于嘉定区外冈镇汇旺路1888

号（百安公路-和陈公路）道路和桥梁新建工程（新建道路里程

号 K2+060 处）施工现场，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，造成 1 人死

亡，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 180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

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《上海市实

施〈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〉的若干规定》（沪府规

〔2018〕7 号）和《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

查处理有关事项的决定》（嘉府发〔2020〕24 号），由区应急

管理局牵头，会同区公安分局、总工会、建管委、外冈镇人民政

府，并邀请区监察委组成事故调查组。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、调

查取证、综合分析等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，认定了事故的性

质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、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改进工作的

措施建议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认定

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，这是一起一般等级的物体打击生产

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二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：汇旺路（百安公路-和陈公路）道路及桥梁新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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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。

工程地点：嘉定区外冈镇。

工程立项批准文号：嘉发改审（2020）63 号。

资金来源：各级政府财政资金投资 100%。

工程内容：新建改建道路约 2280 米，道路红线宽度 32 米，

设双向 4 快 2 慢，标准横断面布置为：3.0 米（人行道）+3.5 米

（非机动车道）+2.0 米（绿化带）+15 米（机动车道）+2.0 米

（绿化带）+3.5 米（非机动车道）+3.0 米（人行道）。新建桥

梁 2 座，其中吴铁河桥跨径（13+16+13）米、盐铁塘桥跨径

〔3*20+(39+62+39)+4*20〕米；改建管路河桥，新建人行桥，跨

径（13+13+13）米。同步实施标志标线、信号灯、绿化、照明、

交通安全等附属设施。

建设单位：上海市嘉定区交通建设管理中心（原上海市嘉定

区公路管理所，2021 年更名）；代建单位：上海嘉定交通发展

集团有限公司；施工总承包单位：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铁十八局五公司”）；监理单位：上海嘉豪

建设监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豪公司”）。

2020 年 11 月 27 日，上海市嘉定区公路管理所与中铁十八

局五公司签订了项目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，签约合同价为：

19372.2984 万元。

2020 年 12 月 8 日，上海市嘉定区公路管理所与嘉豪公司签

订了工程《监理合同》，工程监理费：311.2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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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5 月 27 日，上海市嘉定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颁发了

工程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（编号 310114202105270302），

合同工期：700 日历天。

经查阅项目审图合格证、施工许可证、施工日记、监理日记，

该项目符合招投标程序，开工前已取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。

（二）劳务分包及设备租赁情况

工程开工后，中铁十八局五公司将主体劳务分包给上海篆

鑫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篆鑫公司”），并于 2021

年 10 月 27 日签订了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。2022 年 12 月份，

篆鑫公司经理张爱斌向中铁十八局五公司项目经理蒋奎建口头

提出终止劳务合作关系，中铁十八局五公司项目部商议后同意，

篆鑫公司于 2023 年春节后撤出该工程项目。但中铁十八局五公

司项目部未及时在建设工程管理信息系统上变更相关合同信息，

也未向监理单位通报，至事故发生时，系统上备案的劳务分包单

位仍为篆鑫公司。

篆鑫公司撤出后，中铁十八局五公司找到上海甲通建筑工程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甲通公司”）接手劳务分包，于 3 月签订

《工程施工劳务协议》，4 月 26 日正式签订了《建设工程施工

合同》《安全生产协议书》。但中铁十八局五公司项目部直至 5

月下旬（事故发生后），才将甲通公司劳务分包合同在建设工程

管理信息系统上进行了报备。

在 2023 年 2 月底至 3 月初期间，宋景礼找到中铁十八局五



4

公司项目部，自荐到项目工地上作业，项目部经理蒋奎建同意后，

因当时在系统上备案的劳务分包单位仍是篆鑫公司，就要求宋景

礼自己去找篆鑫公司办理相关用工手续，宋景礼在未告知篆鑫公

司的情况下，伪造了和篆鑫公司的劳动合同提供给了中铁十八局

五公司项目部，中铁十八局五公司项目部未对劳动合同进行审

核，也未按照建筑行业的相关规定将劳务人员的信息在系统上进

行实名制录入。2023 年 3 月，宋景礼率施工班组来到项目工地

开始施工作业，期间由中铁十八局五公司项目部直接对其管理。

甲通公司接手劳务后，于 4 月 3 日与宋景礼施工班组（包括韩殿

岭、韩团结、杨春光、李海飞）签订了劳动合同，但后续施工中

对宋景礼等人未进行管理及安全教育培训；直至事故发生，中铁

十八局五公司项目部仍未按照建筑行业的相关规定将宋景礼等

人的信息在系统上进行实名制录入。

事故现场的挖掘机是昆山开发区党龙机械设备租赁站租借

给中铁十八局五公司项目部的。中铁十八局五公司与昆山开发区

党龙机械设备租赁站于 2023 年 1 月 7 日就汇旺路（百安公路-

和陈公路）道路及桥梁新建工程项目部机械租赁物资租赁事宜签

订了《机械租赁合同》，由昆山开发区党龙机械设备租赁站提供

挖掘机、汽车吊等设备并配备操作人员。党龙机械设备租赁站将

设备及操作人员派遣至中铁十八局五公司项目部后，听从项目部

的指挥和安排，党龙机械设备租赁站不对施工过程进行管理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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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中铁十八局五公司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地址：天

津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新北路 3199 号，法定代表人：曹

文权，注册资本：壹拾玖亿贰仟伍佰肆拾贰万壹仟陆佰元人民币，

成立日期：2001 年 4 月 27 日，经营范围：铁路综合工程、公路

工程、市政工程、工业与民用工程、装饰、装修工程、园林绿化

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建筑施工、测绘服务；商品混凝土、沥青混

凝土生产、销售；机械设备、配件、建筑材料、煤炭销售；房屋

租赁；机械设备租赁；金属结构件研发，生产及销售；普通货运、

货物专用运输（罐式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中铁十八局五公司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颁发的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（编号：D112081084），有效期

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；资质类别及等级：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

特级（可承接建筑、公路、铁路、市政公用、港口与航道、水利

水电各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、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）；

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；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；铁路

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；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；隧道工程专业承

包壹级；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；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

级。持有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的《建筑业企业资质

证书》（编号：D212005205）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4 月 6 日；资

质类别及等级：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。持有天津市住房

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的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（编号：（津）J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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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许证字〔2006〕001430），有效期：2021 年 5 月 6 日至 2024

年 5 月 6 日，许可范围：建筑施工。

2.甲通公司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平城路 811 号 1 幢 16 楼 1611

室 JT1800，法定代表人：单昊琦，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00.0000

万元整，成立日期：2020 年 3 月 30 日，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

建设工程施工；建筑劳务分包；建设工程设计；住宅室内装饰装

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 一般

项目：劳务服务（不含劳务派遣）；专业设计服务；园林绿化工

程施工；金属门窗工程施工；企业管理；市场营销策划；会议及

展览服务；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

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建筑装饰材料销售。

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

动）

甲通公司持有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颁发的《建

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（编号：D231637322），有效期：至 2025

年 6 月 4 日，资质类别及等级：施工劳务企业资质劳务分包不分

级。持有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颁发的《安全生产许

可证》（编号：（沪）JZ 安许证字〔2020〕141734），有效期：

至 2026 年 6 月 28 日。

3.嘉豪公司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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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独资），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环城路 2222 号 1

幢 J2874 室，法定代表人：王莺鹤，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000.0000

万元整，成立日期：1997 年 1 月 21 日，营业期限：1997 年 1 月

21 日至 2039 年 1 月 20 日，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监

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 一般

项目：招投标代理服务，工程管理服务，工程造价咨询业务。（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嘉豪公司持有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颁发的《工

程监理资质证书》（编号：E231002068），有效期：至 2024 年

5 月 16 日，资质类别及等级：房屋建筑工程甲级，水利水电工

程乙级，市政公用工程甲级。

（四）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中铁十八局五公司制定了项目《安全保证体系》《安全操作

规程》《施工班组安全管理制度》《岗位安全责任书》等规章制

度，制定了项目《总体进度计划编制说明》《雨污水管道开挖埋

管施工专项施工方案》。提供了宋景礼班组的《新工人三级安全

教育记录卡》（其中包括本次事故死者韩殿岭，建卡日期：2023

年 3 月 11 日，工种：后勤）、挖掘机作业及雨水管道施工等安

全技术交底记录（雨水管道施工交底记录的接受交底人中无本次

事故死者韩殿岭）、安全检查记录及隐患排查记录等等。

甲通公司与中铁十八局五公司签订《工程施工劳务协议》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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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原项目工地上的宋景礼施工班组签订劳动合同，但未审核施工

人员是否符合在项目工地上进行施工的条件（超龄人员）；让宋

景礼继续带班，未参与过对宋景礼施工班组的日常安全管理及安

全教育培训；未按照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及《安全生产协议书》

的约定落实相应的安全生产责任。

嘉豪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监理指导文件目录、安

全监督方案、沟槽开挖监理实施细则、吊装监理实施细则，提供

了分包单位资格报审表（篆鑫劳务）、施工组织设计（方案）报

审表、工程联系单（部分）、安全监理通知单及回复单（部分）、

部分监理例会纪要、工程暂停令及工程复工令（部分）。分包单

位资格报审表中无甲通公司；安全监理通知单中有提出过放坡开

挖及排水管过程中存在有安全隐患、机械作业应考虑到安全的内

容，且安全监理在日常检查中发现过使用挖掘机吊运雨水管的情

况，但直至事故发生在放坡埋管施工作业中存在的问题仍未能得

到彻底整改。

三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3 年 5 月 1 日早上 6 时许，宋景礼带领韩殿岭、杨春光、

李海飞、韩团结、王永梅来到 4 工区（汇旺路上）的施工路段进

行埋管作业，因挖掘机驾驶员未就位，宋景礼等人先分散开始在

施工路段路边排护栏。

7 时许，挖掘机驾驶员梁金龙与周姓男子来到现场，梁金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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驾驶一台挖掘机在指定位置开始挖基坑，周姓男子驾驶另外一台

挖掘机开挖西侧的水泥路面。

约 1 个小时后，梁金龙挖好基坑，韩殿岭、杨春光下到基坑

内清理小泥土，清理完后，韩殿岭向宋景礼表示可以下雨水管了，

然后和杨春光分别站在基坑的东北角和西南角，等待雨水管吊入

基坑后进行扶正。在基坑外北侧的李海飞使用 2 根吊带绑住要吊

入基坑的 1 根雨水管 2 端，挂在挖掘机挖斗后侧的钩子上，梁金

龙再操作挖掘机将雨水管道吊至基坑内。在下吊过程中，韩殿岭

被击中头部后倒下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情况

宋景礼在看到韩殿岭倒下后连忙大喊，梁金龙听到喊声后连

忙操作挖掘机将雨水管从基坑内吊出，然后下到基坑内与杨春

光、李海飞一起将韩殿岭抬到地面，同时宋景礼拨打了“120”

急救电话，约 10 多分钟后“120”急救人员到场，检查后宣布韩

殿岭已死亡，放弃送院。但宋景礼仍然希望继续抢救，就用自己

的私家车将韩殿岭送往嘉定区中心医院，到院后经医生检查宣布

韩殿岭已经死亡。

四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伤亡人员情况

死者：韩殿岭，男，61 岁，汉族，安徽省蒙城县人。2023

年 3 月进入项目工地作业，属于超龄用工。

（二）事故直接经济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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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 180 万元。

五、鉴定情况及事故现场情况

（一）鉴定情况

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刑事侦查支队出具的《居民死亡确认

书》确认韩殿岭死亡原因为“颅脑损伤”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情况

施工现场位于汇旺路 1888 号（奥利机械公司）厂门口路北

东侧约 20 米处。现场有一个已经挖好的基坑，基坑宽约 5 米，

深约 2.5 米，基坑内东侧有埋好的雨水管道（见图三、图四）；

基坑上沿北侧 2 米处地面有一根雨水管道，管道长 6 米、直径

1.4 米、重约 900 公斤，管道上绑有 2 根吊带（见图五），管道

东侧管壁沿口上留有血迹（见图六）；基坑西侧停有 2 台挖掘机

（见图七）。

查看汇旺路东尽头的监控视频可见：8 时 57 分 05 秒，李海

飞往挖掘机挖臂上挂上吊带，挖掘机吊起雨水管开始下放到基坑

内（雨水管呈东高西低的状态），李海飞跟着雨水管也下到基坑

内；8 时 57 分 43 秒，挖掘机又将雨水管从基坑内吊起（仍呈东

高西低的状态）；8 时 57 分 51 秒，雨水管被吊回至地面；8 时

58 分 22 秒，宋景礼走出基坑，走向基坑南面的道路上；8 时 59

分 10 秒，李海飞、杨春光、梁金龙 3 人将韩殿岭抬出基坑。（见

监控视频）



11

图三 图四

图五 图六

图七

六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事故直接原因是：雨水管道开槽埋管未按专项施工方案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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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，违规使用挖掘机进行吊运雨水管作业，对整个下管过程未安

排专人进行指挥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分析

1.对雨水管道开槽埋管施工安全组织管理缺失，作业现场安

全监管缺失。致使雨水管道开槽埋管未按专项施工方案施工，违

规使用挖掘机进行吊运雨水管作业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

之一。

2.对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工作留

于形式。致使施工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、安全知识缺乏、违章

冒险作业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二。

3.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严格落实。虽制定

了安全保证体系，但在责任落实、分包控制、班组安全管理等方

面存在明显缺失，致使劳务分包单位、施工班组的安全责任未认

真履行，违规雇佣超龄人员参与施工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间接原

因之三。

七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事故责任者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.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责任人员

（1）宋景礼，项目工地 4 工区施工班组带班。未落实《施

工班组安全管理制度》及《雨污水管道开槽埋管施工专项施工方

案》，违规指令使用挖掘机吊运雨水管道的冒险作业，现场安全

监管缺失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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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梁金龙，挖掘机操作员。未遵守项目工地上的安全生

产规章制度和挖掘机安全操作规程，未拒绝并制止宋景礼要求使

用挖掘机吊运雨水管道，违规冒险作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

任。

建议对宋景礼、梁金龙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2.建议给予行政处罚责任人员

（3）蒋奎建，中铁十八局五公司项目经理。作为项目工地

第一负责人，未认真落实本项目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

产规章制度，未认真落实劳务分包单位及施工班组的安全生产责

任，对施工班组进场施工的管理存在缺失，对违规雇佣超龄人员

参与施工失管失查，督促、检查本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力，未

能及时发现并消除项目施工过程中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

事故发生负有领导及管理责任。

（4）陈逸嘉，甲通公司副总经理、项目负责人。未认真履

行劳务分包单位项目负责人的安全管理职责，未组织制定并实施

施工项目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未对施工人员实施管理，对违规雇

佣超龄人员参与施工失管失查，未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

训，督促、检查施工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缺失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

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

任。

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分别对蒋奎建、陈逸嘉给予行政处

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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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凌建国，嘉豪公司安全监理。在日常检查中发现开槽

埋管施工作业中存在问题，且发现过使用挖掘机违规吊装雨水管

的安全隐患，但直至事故发生，隐患未整改彻底，监督隐患整改

工作缺失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。

建议区建管委依法对凌建国给予行政处罚。

3.建议其他处理责任人员

（6）黄俊，中铁十八局五公司项目部副经理。未认真履行

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严格执行项目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对施

工班组进场施工的管理存在缺失，对违规雇佣超龄人员参与施工

失管失查，项目施工安全生产工作落实不力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

排查治理工作开展不到位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项目施工过程中存

在的安全事故隐患，落实项目部安全生产整改措施工作缺失，对

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

（7）王斌，中铁十八局五公司项目部安全员。未认真履行

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严格执行项目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对施

工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及安全技术交底工作留于形式，生产安全事

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开展不到位，督促隐患整改工作不力，未及

时发现并消除项目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事故发生

负有管理责任。

责成中铁十八局五公司项目部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分别对黄

俊、王斌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上报事故调查组。

（二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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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中铁十八局五公司未有效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

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未认真落实劳务分包单位及施工班组的安全生

产责任；项目部对劳务分包单位及施工班组的管理存在缺失，对

施工组织安全管理缺失，未认真组织开展项目工地隐患排查治理

工作，对违规雇佣超龄人员参与施工失管失查，对在雨水管道开

槽埋管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隐患未能及时消除，对施工作业人员的

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工作留于形式，未能保证施工人员

具备必要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，致使施工人员未能认识到工作

过程中存在的危险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2.甲通公司参与项目建设后，未建立施工项目的安全生产规

章制度，未有效落实施工项目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；违反建筑行

业用工规定，未审核劳务人员实际情况，与超龄人员签订劳动合

同，致使超龄人员参与施工；对本公司参与项目建设的施工人员

未实施管理，未进行安全教育培训，督促、检查实施项目安全生

产工作缺失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安全事故

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分别对中铁十八局五公司、甲通公司

给予行政处罚。

八、对篆鑫公司的处理建议

调查过程中发现，篆鑫公司在参与项目建设期间，存在未派

员长期驻守及管理、未对雇佣的劳务人员实施管理等情况，鉴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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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时篆鑫公司已撤出，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区建

管委按照建筑行业相关规定对其参与项目实施期间的安全管理

情况进行调查处理。

九、整改防范措施建议

（一）中铁十八局五公司项目部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，

认真履行施工总包单位安全生产责任，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

规定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；要针对此

次事故对参与项目全体人员组织开展专题安全警示教育培训，特

别要加强对项目部管理人员的安全培训，提高管理人员的安全意

识、安全生产管理能力；要严格按照建设行业的管理规定，认真

落实分包单位系统备案及施工人员实名制录入，强化对分包单位

的安全责任落实及日常管理；要采取有效措施，切实加强对施工

作业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；要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工作，对施工项目开展全面仔细的排查，及时发现并消除项

目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各类安全事故隐患，坚决杜绝隐患整改不及

时、不彻底的情况，防止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甲通公司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，严格遵守国家安

全生产的法律、法规和标准，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

全生产规章制度；要规范用工，对于录用的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

产教育和培训，增强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

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；要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参建项目生产安全事

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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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（三）嘉豪公司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建筑法》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、

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要求对工程实施

监理，强化监理职责，提高工程监理现场控制能力，及时发现施

工过程中的各类事故隐患，要进一步加强对施工单位整改隐患的

督促，杜绝因隐患发现不及时、整改不到位而导致事故发生的情

况。


